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高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沈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孙长庆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2,144,621,725.30 2,393,769,893.61 -10.4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086,075,793.07 1,135,876,249.33 -4.3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9,664,053.25 -113,619,160.81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679,806,671.83 635,725,493.84 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5,016,160.40 -77,559,818.97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52,806,935.87 -84,448,111.7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4.052 -7.034 不适用

基本 每股 收益

（元/股）

-0.094 -0.162 不适用

稀释 每股 收益

（元/股）

-0.094 -0.162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7,997,322.27

收到的集团公司垫付搬

迁补偿款抵消公司账面

剩余搬迁损失后的净额

2,816万元。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

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

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

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

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

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

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

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

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

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

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

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

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

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

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

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

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

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

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

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

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

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

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

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

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

业外收入和支出

346,575.19 -20,056,758.75

本期子公司瑞宿发展产

权变更手续未完成赔偿

翔达实业2,050万元。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153,889.91 -149,788.05

合计 192,685.28 7,790,775.47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78,59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全称）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139,733,613 29.21 0 无

国有

法人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28,727,521 6 0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融通新能源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4,500,000 0.94 0 未知 其他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

有限公司-外贸信托·价

值精选8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2,022,100 0.423 0 未知 其他

陈文 2,000,000 0.418 0 未知 其他

徐秀芝 1,550,303 0.324 0 未知 其他

张琴丽 1,413,170 0.295 0 未知 其他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汇宝金324号单一资金

信托

1,197,779 0.25 0 未知 其他

陈默 1,009,800 0.21 0 未知 其他

吴国栋 974,600 0.2 0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139,733,613 人民币普通股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8,727,521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

通新能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4,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

司-外贸信托·价值精选8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22,100 人民币普通股

陈文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徐秀芝 1,550,303 人民币普通股

张琴丽 1,413,170 人民币普通股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汇宝金

324号单一资金信托

1,197,779 人民币普通股

陈默 1,009,800 人民币普通股

吴国栋 974,6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

国有法人股东，江南造船集团为中船集团下属企业，江南造船集团、中船

集团与另八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无限售条件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差异率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70,884,

995.57

375,690,

489.02

-54.51

公司本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的减少

应收票据 11,381,540.00 23,841,676.00 -52.26

公司本期持有银行承兑汇票

的减少

其他流动资产 854,166.60 1,366,666.92 -37.50

子公司德瑞斯本期租赁费用

摊销的冲回

在建工程 10,012,839.61 752,681.97 1,230.29 公司本期在建项目的增加

固定资产清理 40,686.27 11,818,175.44 -99.66

公司本期待清理固定资产的

减少

预收款项 96,632,330.69

152,624,

886.46

-36.69 公司本期预收工程款的减少

应交税费 22,981,306.92 11,987,420.53 91.71

公司本期应缴纳增值税的增

加

其他应付款 2,726,677.61

261,403,

495.29

-98.96

公司本期归还子公司瑞宿股

权转让款20,500万元。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2,355,106.00 5,027,276.33 -53.15

公司本期内退及待岗员工费

用摊销的冲回

未分配利润 77,150,598.35

126,951,

054.61

-39.23 公司本期亏损

营业税金及附加 4,900,134.67 3,756,824.81 30.43 公司本期支付税金的增加

投资收益 2,626,167.57 3,824,281.88 -31.33

公司本期联营单位净利润的

减少

营业外收入 28,667,572.60 7,428,972.54 285.89

公司本期收到的集团公司垫

付搬迁补偿款抵消公司账面

剩余搬迁损失后的净额2,

816万元。

营业外支出 20,727,009.08 544,438.27 3,707.04

本期子公司瑞宿发展产权变

更手续未完成赔偿翔达实业

2,050万元。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6,923,805.03 3,873,313.77 78.76

本期子公司瑞宿发展产权变

更手续未完成退回契税416

万元

支付的各项税费 43,039,927.20 17,599,019.03 144.56 公司本期支付增值税的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9,664,053.25

-113,619,

160.81

公司本期项目收款的增加及

外付费用的减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

到的现金

2,417,435.04 1,491,420.16 62.09

公司本期收到被投资公司分

红的增加

处置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

额

192,300.00 4,124,708.40 -95.34

公司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收到

现金的减少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39,947,800.00

公司本期收到的集团公司垫

付搬迁补偿款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17,764,789.90 40,877,539.28 -56.54

公司本期长兴岛车间改造项

目支出现金的减少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278,817,

444.00

1,017,478.00 27,302.80

公司本期归还子公司瑞宿股

权转让款20,500万元及赔

偿款2,050万元。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54,024,

698.86

-36,278,

888.72

公司本期归还子公司瑞宿股

权转让款20,500万元及赔

偿款2,050万元。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

290,000,

000.00

200,000,

000.00

45.00

子公司江南德瑞斯本期偿还

短期借款支付现金的增加

分配股利、利润或

偿付利息支付的现

金

21,138,575.03 14,634,407.77 44.44

子公司江南德瑞斯本期支付

短期借款利息支付现金的增

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38,575.03 65,365,592.23

子公司江南德瑞斯本期偿还

短期借款及其利息支付现金

的增加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公司于2015年8月10日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临2015-30）并开始停牌，于2015年8月24日

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临2015-032）并开始按照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连续停牌；于2015年9月

24日、2015年10月24日发布《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停牌期间，公司每5个交易日披露了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分别为2015年8月24日、2015年8月31日、2015年9月8日、2015年9月15日、2015年9

月22日、2015年9月29日、2015年10月13日、2015年10月20日、2015年10月27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公告。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持续推进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相关中介机构正在开展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等各项工作，目前对涉及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资料的尽职调查和审计评估仍然在进行中，本公司股票仍将继续停牌。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中船钢构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康

日期 2015-10-31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凌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凌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许奇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35,465,008,542.56 27,952,561,959.86 2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4,319,583,574.92 15,288,558,180.54 59.0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27,054,914.45 1,196,187,804.09 -39.2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5,979,423,332.61 11,306,759,002.46 4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524,879,040.89 1,880,765,226.61 34.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18,140,512.30 512,051,407.21 1.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2.1616 13.3003 减少1.138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1.0284 0.8113 26.76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1.0284 0.8113 26.7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

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75,017.63 -462,993.7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

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3,972,901.86 71,692,186.5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

费

15,978,761.00 15,978,761.00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

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

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1,073,854.79 11,073,854.79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

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

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

日的当期净损益

1,275,971,078.15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

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

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

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

投资收益

187,563.63 187,563.63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

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

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70,164.49 -457,487.2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926,923,167.26 926,923,167.26

所得税影响额 -231,235,985.19 -237,475,939.0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5,507,816.31 -56,691,662.78

合计 861,762,897.54 2,006,738,528.59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

集团有限公司

1,185,118,656 45.12 716,335,042 无 国有法人

上海文广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98,674,067 3.76 98,674,067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78,537,027 2.99 0 无 未知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38,146,100 1.45 0 无 国家

上海国和现代服务

业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37,002,775 1.41 37,002,775 未知

18,

501,

386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交银文化（上海）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0,835,646 1.17 30,835,646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绿地金融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30,835,646 1.17 30,835,646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海上汽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24,668,516 0.94 24,668,516 未知

7,708,

911

国有法人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19,955,383 0.76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宁夏诚贝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

19,779,577 0.75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468,783,614 人民币普通股 468,783,61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8,537,027 人民币普通股 78,537,027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8,146,100 人民币普通股 38,146,100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19,955,383 人民币普通股 19,955,383

宁夏诚贝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9,779,577 人民币普通股 19,779,57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9,598,199 人民币普通股 19,598,199

上海东亚(集团)有限公司 17,347,429 人民币普通股 17,347,42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国有

企业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694,389 人民币普通股 16,694,389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14,826,200 人民币普通股 14,826,2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14,826,200 人民币普通股 14,826,2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14,826,200 人民币普通股 14,826,2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14,826,200 人民币普通股 14,826,2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14,826,200 人民币普通股 14,826,2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14,826,200 人民币普通股 14,826,2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14,826,200 人民币普通股 14,826,2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14,826,200 人民币普通股 14,826,2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14,826,200 人民币普通股 14,826,2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14,826,200 人民币普通股 14,826,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无

限售条件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和《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

未知上述无限售条件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股东总数（户） 204,756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351,881,002.20 149,080,000.00 136.04% 主要系进出口业务增长所致

应收账款

3,445,568,

270.12

1,878,587,

465.65

83.41% 业务增长所致

预付款项 972,008,541.05 475,951,860.47 104.22%

主要系进出口及广告业务预

付款所致

应收利息 9,893,850.68 7,464,643.81 32.54% 定期存款应收利息增长所致

应收股利 9,052,013.50 5,872,311.06 54.15% 应收参股公司股利增长所致

其他应收款 992,007,682.68 518,314,231.39 91.39%

应收股权处置交易款增长所

致

划分为持有待

售的资产

629,673,268.64

-100.

00%

待售资产报告期末已出售

其他流动资产

6,452,495,

883.58

97,196,469.34

6538.61

%

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低风

险、保本理财产品

长期应收款 892,583,333.33

1,319,633,

333.33

-32.36% 收回项目公司股东借款

在建工程 109,355,408.12 50,232,620.76 117.70% 公司改造项目增加所致

商誉 581,056,299.41 281,745,587.67 106.23% 主要系艾德思奇并表所致

应付票据 390,000,000.00 184,500,000.00 111.38% 主要系进出口业务增长所致

预收款项

1,552,251,

029.54

2,739,644,

445.68

-43.34% 主要系预收款结转收入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73,866,885.36 148,073,606.07 -50.11% 系计提薪酬发放

应付利息 18,904,436.56 32,336,612.92 -41.54% 主要系中期票据利息支付

应付股利 16,011,835.35 213,527,492.76 -92.50% 股利支付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

债

302,087,529.94 537,857,521.95 -43.8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市值变动

所致

股本

2,626,538,

616.00

1,113,736,

075.00

135.83%

吸收合并暨定向增发新股所

致

资本公积

12,037,287,

488.88

6,090,437,

976.36

97.64%

主要系定向增发新股溢价所

致

其他综合收益 920,324,212.34

1,629,006,

721.75

-43.5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市值变动

所致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1-9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

期期末金额（1-9

月）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5,979,423,

332.61

11,306,759,

002.46

41.33%

系并表艾德思奇、视频购物及

电子商务收入、文化地产等业

务收入同比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12,110,879,

666.71

7,815,672,

185.27

54.96%

系与收入相关的营业成本同

比增长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

加

294,664,697.59 222,109,511.19 32.67%

系收入增长、相应税金增长所

致

财务费用 -14,038,249.92 -38,196,402.14 63.25%

主要系中期票据及贷款利息

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221,009.00 -33,175.78 766.18%

交易性金融资产市值变动所

致

投资收益

1,364,325,

501.90

605,860,993.29 125.19%

主要系股权处置相关收益所

致

营业外收入 215,854,542.17 336,539,336.77 -35.86%

主要系资产处置收入同比下

降所致

营业外支出 3,330,510.80 8,328,501.29 -60.01%

主要系上年同期对外捐赠支

出，本期无

所得税费用 798,158,744.49 582,704,054.82 36.97% 主要系利润增加所致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1-9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

期期末金额（1-9

月）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727,054,914.45

1,196,187,

804.09

-39.22%

主要系结转收入的预售款为

上年同期收到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8,617,785,

303.45

-152,600,228.33

-5547.

30%

主要系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低风险、保本理财产品及支

付收购东方CJ的股权转让款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8,824,622,

645.54

139,370,494.74

6231.77

%

主要系定向增发收到募集资

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于2015年4月2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上

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核准批复》（证监许

可[2015]640号），按照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要求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上市公司已完成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涉及的换股吸收合并之换股程序、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标的资产的交割过户及非公开发行

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等重组交割事项。 公司于2015年7月15日、8月15日、9月15日、10月15日发布了《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公告》（详见公告临2015-082、临2015-090、临2015-104、临2015-110）。

2、公司于2015年6月18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挂牌

转让风行网部分股权的议案》，公司拟通过转让风行在线63%的股权的方式寻求战略合作方（详见公告

2015-064）。 2015年7月17日至2015年8月14日，公司经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出售风行在线

63%股权，按照产权交易规则确定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产权交易标的受让方；2015年9月8日，

公司与兆驰股份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交易价款为96,700万元人民币（详见公告临2015-102）。

3、公司于2015年8月29日公告《关于认可兆驰股份定向增发调整后方案的公告》（详见公告临

2015-097），公司控股股东SMG与公司拟共同参与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驰股份” ，

SZ.002429）定向增发项目。 10月14日，公司接SMG函告， SMG与兆驰股份进行协商，达成一致，SMG

不参与本次定向增发项目。 该合意不影响东方明珠参与兆驰股份定向增发项目。 鉴于SMG退出兆驰股

份定向增发项目，本次投资事项已不构成关联交易，故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SMG按一般对外投资

事项参与表决（详见公告临2015-109）。 该事项尚需经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11年11月2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广电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

向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1901�号）。 在该次重大资

产重组中，控股股东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传媒” ）作出相关承诺。

2015年4月2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上海

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核准批复》（证监许可

[2015]640号）。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控股股东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广集

团” ）作出相关承诺。

注：根据上海文广整合方案，自2014年3月31日起，原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的事业单位建制撤销，改

制设立的国有独资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正式运营，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国有股权划

转方式与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实施整合。 公司控股股东由东方传媒变更为文广集团（详见公

司于2014年12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公告）。

承诺背

景

承诺

类型

承诺

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东方

传媒

为避免与上市公司构成同业竞争，东方传媒出具了《上海东方传媒

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从根本上避免同业竞

争，消除东方传媒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侵占上市公司商业机会的可

能性，具体陈述及承诺如下：

1、东方传媒及控制的其他企业均未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上

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主要业务构成直接竞争的业务；东方传媒承

诺，于本次交易完成后，东方传媒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仍将不直接

或间接经营任何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主要业务构成直接竞争

的业务，包括不在中国境内外通过投资、收购、联营、兼并、受托经营

等方式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相同或者相似的业务。

2、东方传媒承诺，如东方传媒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未来从任何

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

竞争，则东方传媒及关联公司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并尽力将该商

业机会给予上市公司。

前次重大

资产重组

中 作 出 ，

无履行期

限。

否 是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上海

广播

电视

台、

东方

传媒

2011年10月13日，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传媒出具《上海广播电视

台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主要

内容如下：为进一步避免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传媒及其控制的企

业【就本承诺函而言，包括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传媒下属全资、控

股或控制的企业，但不包括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广电信息

（股票代码：600637，现为“百视通” ，下同）】，就广告等相关业务与

广电信息（为公司重组更名前股票简称，以下同）之间产生同业竞

争事宜，上海广播电视台和东方传媒除将继续履行之前的承诺之

外，现进一步做出不竞争承诺如下：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广电信息将作为上海广播电视

台、东方传媒从事IPTV、手机电视、互联网视频等新媒体技术服务和

市场营销业务的唯一平台。 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传媒及其控制的

企业将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广电信息构成直接竞争的业务，包

括不在中国境内外通过投资、收购、联营、兼并、受托经营等方式从

事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相同或者相似的业务。 如果上海广播

电视台、东方传媒及其控制的企业未来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

业机会与广电信息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则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

传媒及其控制的企业将立即通知广电信息，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

予广电信息。 ?

2、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传媒将继续按照党和国家有关文化传

媒行业的改革指导方针，推进整体上市工作。 在国家行业政策许

可、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及符合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将广电信息和上

海广播电视台、东方传媒下属适合市场化经营的相关业务进行整

合，以避免和消除广告等相关业务的潜在同业竞争。

前次重大

资产重组

中 作 出 ，

无履行期

限。

否 是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其他

东方

传媒

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东方传媒承诺，本次交易后将与上市

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保持独立。

前次重大

资产重组

中 作 出 ，

无履行期

限。

否 是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解决

关联

交易

东方

传媒

1、本次交易完成后，东方传媒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行使股东权利或者敦促董事依法行使董事权利，在股东大会以

及董事会对有关涉及东方传媒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

避表决的义务；

2、本次交易完成后，东方传媒与上市公司之间将尽量减少关联

交易。 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

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

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前次重大

资产重组

中 作 出 ，

无履行期

限。

否 是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其他

东方

传媒

上海广播电视台和东方传媒关于进一步规范下属新媒体业务板块

独立性的承诺：

1、根据前期出具的《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函》的原则，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传媒及其控制的其他

企业不与电信运营商发生其他与百视通技术新媒体技术与市场营

销服务同类同质的业务和交易；???

2、根据前期签署的《网络视听业务合作协议》的原则，在目前

百视通传媒与其他电信运营商关于IPTV业务具体合同续订时，由

上市公司作为合同一方，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决策程序参与合同的谈

判与签署，为未来结算方式的改变提供前提和保证；?

3、在目前的收入结算方式下，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传媒将确

保百视通传媒严格执行《上海百视通电视传媒有限公司和百视通网

络电视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分成收益结算协议》，百视通传媒与

百视通技术共同指定收款账户收取IPTV业务收入，并以前期签署

的《网络视听业务合作协议》严格执行双方的收入分成比例，避免

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况出现。 上述事项及执行情况作为上市公司

重大业务信息定期公开披露；?

4、在国家行业主管部门政策许可的情况下，上海广播电视台和

东方传媒将在相关监管政策出台后的一年内促使百视通技术改变

IPTV业务的结算方式，即由百视通技术直接收取从电信运营商获

得的IPTV业务分成收入；?

5、在国家行业主管部门政策许可的情况下，东方传媒将在相关

行业监管政策出台后的一年内将所持有的百视通传媒100%股权转

让给百视通技术。 ???

该承诺事项无履行期限，承诺方需及时严格履行。 报告期尚处

承诺履行中，未发生与百视通传媒有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其他相

关条款尚未达到触发履行承诺条件。

前次重大

资产重组

中 作 出 ，

无履行期

限。

否 是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其他

上海

广播

电视

台、

东方

传媒

上海广播电视台和东方传媒关于百视通技术与百视通传媒分成比

例或有调整事项的承诺：为了进一步规范东方传媒下属新媒体业务

板块在上市后的独立性，并确保百视通技术作为IPTV业务经营主

体的收益稳定性，上海广播电视台和东方传媒出具了《关于百视通

技术与百视通传媒分成比例或有调整事项的承诺函》，并承诺如

下：?

1、上海广播电视台、百视通传媒和百视通技术于2010年11月1

日签署的《网络视听业务合作协议》中所约定的百视通技术与百视

通传媒的分成比例，从该协议生效之日起，即2011年1月1日，至

2013年12月31日止维持三年不变；

2、由2014年1月1日起，每满三年，根据收入分成用于弥补百视

通传媒管理的集成播控平台的实际投资、管理和运营成本的原则，

对百视通传媒实际发生的播控费用与百视通传媒实际分得的IPTV

受益分成进行核对。 其中，百视通传媒的播控费用主要是指，在播

控环节发生的人员费用，已投入的以播控为目的的设备资产的折

旧，以及日常维护费用等。 如有确凿证据表明现有分成比例不足以

弥补百视通传媒管理集成播控平台的成本，上市公司将根据前述弥

补集成播控平台的实际投资、管理和运营成本的原则，与百视通传

媒协商分成比例的调整方案，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规定的关联交易决策程

序，将方案报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决策机构核查、批准。 待上市公司

关联交易决策机构批准后，上市公司将就该等分成比例调整方案与

上海广播电视台、百视通传媒签署相关补充协议。

前次重大

资产重组

中 作 出 ，

无履行期

限。

否 是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其他

上海

广播

电视

台、

东方

传媒

关于完善东方传媒与百视通技术视听节目合作费用的承诺：为了进

一步完善东方传媒及其下属公司与百视通技术之间的关联交易，确

保百视通技术等新媒体业务板块在重组上市后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避免上市公司利益受到损害，东方传媒特此承诺如下：

1、进一步加强上市公司独立对外的节目内容版权采购体系。

上市公司将按照《视听节目内容合作协议》、《数字电视频道节目内

容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每年度向东方传媒及其下属公司

支付的视听节目内容、数字电视频道节目内容的版权采购费用，合

计不超过当年度百视通技术全部版权采购成本的25%，且不超过当

年度百视通技术营运成本（营运成本=营业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

用）的10%。

2、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节目内容版权采购涉及的关联交易决

策程序。 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进行节目内容采购的，

应严格履行《视听节目内容合作协议》、《数字电视频道节目内容合

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对版权采购费用的调整应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规定

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将调整方案报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决策机构核

查、批准，待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决策机构批准后，上市公司将就调整

方案与东方传媒及其下属公司签署相关补充协议。

前次重大

资产重组

中作出。

是 是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文广

集团

为了从根本上避免同业竞争，消除本集团公司及本集团公司控制的

其他单位侵占存续公司商业机会的可能性，本集团公司陈述及承诺

如下：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集团公司及本集团公司所控制

的其他单位将不经营任何与存续公司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包

括不在中国境内外通过投资、收购、联营、兼并、受托经营等方式从

事与存续公司及其控制公司相同或者相似的业务。 未来如获得任

何商业机会与存续公司主营业务存在同业竞争，将该商业机会给予

存续公司或其控制公司。

2、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本集团公司从事电影、电视剧等影视

作品制作的相关人员已全部与上海尚世影业有限公司签署劳动合

同,本集团公司及本集团公司控制的其他单位正参与出资投拍的电

影、电视剧等影视作品为:《长街行》、《红档》、《英雄冯子材》、《夺

宝幸运星之太岁的逆袭》、《懒猪也坚强》、《京剧猫》、《十万个冷

笑话》、《VROOMIZ》系列动画等。 本集团公司进一步承诺,在上

述电影、电视剧拍摄制作完成后，本集团公司、本集团公司控制的其

他单位将不再从事任何电影(含网络电影)、电视剧(含网络电视剧)等

影视作品的投资、拍摄、制作、发行业务。

3、东方明珠下属上海东方明珠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山西东方明

珠置业有限公司等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本集团公司下属上海

精文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文置业” )亦从事房地产开发

经营。 东方明珠现持有精文置业15.57%股权,本集团公司下属上海

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有限公司现持有精文置业22.52%股权,上海广播

电影电视发展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网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现持有精文置业18.76%股权。 本集团公司承诺,将于东方明珠召开

关于审议与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相关议案的股东大会之前,�促使东方

明珠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本集团公司或关联方所持有的精文

置业全部或部分股权并实现对精文置业控制及并表的相关议案,并

提交东方明珠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

中 作 出 ，

无履行期

限。

否 是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解决

关联

交易

文广

集团

为了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维护存续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公司承诺如下：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主体将依法行使股东权利或

者敦促董事依法行使董事权利，在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对有关涉及

本公司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主体将履

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与存续公司之间将尽量减

少关联交易。 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市

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通过关联交

易损害存续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3、本公司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否则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

中 作 出 ，

无履行期

限。

否 是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解决

土地

等产

权瑕

疵

文广

集团

1、东方传媒于2013年12月与东方希杰签署《房屋租赁合同》，约定

东方传媒将位于上海市杨浦区国定路400号的相关物业（以下简称

“租赁物业” ）出租给东方希杰作为办公房使用，租赁地上办公用房

建筑面积为14,769平方米，地下车库建筑面积4,608平方米，租赁期

限为自2014年1月1日期至2014年12月31日。

2、该等租赁物业涉及房屋系由东方传媒于2007年投资建设，但

由于历史原因，目前租赁物业涉及土地、房屋尚未取得相关权属证

书。

3、文广集团持有东方传媒100%的股权，文广集团拟与东方传

媒吸收合并，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东方传媒将注销法人资格，包括

上述租赁物业在内的东方传媒全部资产、负债、权益、业务由文广集

团集成，上述《房屋租赁合同》项下东方传媒的权利、义务将由文广

集团享有和继续履行。

为保证东方希杰作为承租方的合法权益，文广集团现就该等租

赁物业承诺如下：

1、本公司将抓紧协调各方推进租赁物业产权瑕疵的规范工作，

以获得租赁物业的相关土地、房屋产权证书，或获得对外出租租赁

物业的相关同意和授权。

2、如因租赁物业的产权瑕疵导致东方希杰不能按照《房屋租赁

合同》的约定继续租赁使用该等租赁物业，或东方希杰遭受任何处

罚、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本公司将补偿东方希杰所实际遭受的相应

经济损失。

3、《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届满，如没有发生东方希

杰无法继续承租租赁标的实质性障碍，东方希杰享有标的物业的优

先续租权，续租期限不少于两年。 本公司做出的上述承诺在续租期

间内持续有效。

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

中 作 出 。

承诺在续

租期间内

持 续 有

效。

是 是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其他

文广

集团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与存续公司在资产、人员、财

务、机构、业务等方面保持相互独立，具体如下：

1、保证存续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本公司保证不会占用存续公司的资金和资产。

2、保证存续公司人员独立

本公司保证存续公司继续拥有独立完整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

理体系，该等体系与本公司完全独立。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主体

向存续公司推荐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均通过合法

程序进行，不干预存续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职权做出人事任

免决定。 存续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

高级管理人员均专职在存续公司工作，并在存续公司领取薪酬，不

在本公司担任职务。

3、保证存续公司财务独立

本公司保证存续公司继续拥有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

核算体系；存续公司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存续公司独立

在银行开户，不与本公司共用银行账户；存续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

本公司兼职；存续公司依法独立纳税；存续公司能够独立作出财务

决策，本公司不干预存续公司的资金使用。

4、保证存续公司机构独立

本公司保证存续公司将继续保持健全的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

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结构；存续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

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行使

职权。

5、保证存续公司业务独立

存续公司继续拥有独立的经营管理系统，有独立开展经营业务

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

力。 本公司除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外，不会对存续公司的正常经营活

动进行干预。

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

中 作 出 ，

无履行期

限。

否 是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盈利

预测

及补

偿

文广

集团

文广集团承诺尚世影业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实现的经审计的

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4,005.30万元、17,017.98万元和20,148.04万

元。 若盈利补偿期间尚世影业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净利润承

诺数,则文广集团须就尚世影业100%股权所对应的不足部分以股

份形式向百视通进行补偿。

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

中作出。

是 是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盈利

预测

及补

偿

文广

集团

文广集团承诺五岸传播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实现的经审计的

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252.00万元、2,364.00万元和2,466.00万元。

若盈利补偿期间五岸传播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净利润承诺数,

则文广集团须就五岸传播100%股权所对应的不足部分以股份形式

向百视通进行补偿。

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

中作出。

是 是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盈利

预测

及补

偿

文广

集团

承诺文广互动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分

别不低于3,618.87万元、4,026.38万元和4,511.76万元。 若盈利补

偿期间文广互动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净利润承诺数,则文广集

团须就文广互动68.0672%股权所对应的不足部分以股份形式向百

视通进行补偿。

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

中作出。

是 是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盈利

预测

及补

偿

文广

集团

承诺东方希杰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分

别不低于46,273.37万元、50,764.38万元和58,163.66万元。 若盈利

补偿期间东方希杰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净利润承诺数,�则文广

集团须就东方希杰45.2118%股权所对应的不足部分以股份形式向

百视通进行补偿。

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

中作出。

是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年公司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公司经营业态与上年发生重大变化，对比重组前原百视通2014年经

营业绩，预计全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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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0

月19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于2015年10月29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8

名，实际表决8名。 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

过议案、议题如下：

一、审议并通过了《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艾德思奇进行整合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逐项审议了本议案的内容，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终止北京艾德思奇科技有限公司控制协议的议案》；

根据昂然时代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昂然时代科技” ）及相关方与北京艾德思奇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艾德思奇” ）及其股东签署的一系列关于昂然时代科技控制权的协议（以下简称

“VIE控制协议” ）,昂然时代科技与北京艾德思奇建立了协议控制关系。

按照公司互联网媒体生态系统的定位，艾德思奇已成为公司数字营销与广告业务发展的引擎，也是

数字营销与广告事业群的重要支撑。鉴于行业发展态势和重组后公司的战略定位，以打造“中国最大的第

三方广告交易平台”为目标，艾德思奇将成为公司数字营销与广告业务发展的业务平台。公司出于对艾德

思奇发展战略进行优化调整，规范其公司运营，迅速做大业务和规模的考虑，与VIE控制协议各方协商，拟

终止上述相关控制协议，解除该VIE协议控制关系。

拆除VIE架构后，艾德思奇公司主要价值将体现在境内实体；境外公司业务、资产、专利等将逐步转移

至境内公司。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相关法律文本。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关于调整向控股子公司艾德思奇增资方案的议案》；

2015年6月3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子公司艾德思奇增资的议

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百视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百视通投资” ) 以9,415,910美元向

Adsage� Corporation进行增资，以人民币42,439,600元向北京艾德思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

京艾德思奇” ）进行增资，合计约人民币10,000万元（详见公告临2015-049）。

鉴于公司对艾德思奇发展战略进行优化调整，以打造“中国最大的第三方广告交易平台”为目标。 百

视通投资拟调整上述增资方案，将人民币10,000万元的投资总金额全部投向北京艾德思奇，对其进行增

资，百视通投资在北京艾德思奇的持股比例从51%增持至54.7785%。

增资完成后，北京艾德思奇各股东的出资额占其注册资本比例如下：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比例(约)

百视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4.78%

北京大洋洪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5.22%

合计 100.00%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相关法律文本，授权公司总裁牵头办理工商注册等相关具体事

项。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3、《关于以预期分配金额对北京艾德思奇再增资的议案》；

在解除北京艾德思奇的VIE控制协议过程中， 公司控股子公司百视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逐级清

算、注销，预计将有约712.12万美元的回购价款和清算收益（以最终纳税后的实际核算为准）；北京大洋洪

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预计将有约587.88万美元的回购价款和清算收益（以最终纳税后的实际核

算为准），共计约1300万美元。 双方均同意将该笔收益向北京艾德思奇进行增资。

增资前后各股东持股比例不变，如下：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比例(约)

百视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4.78%

北京大洋洪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5.22%

合计 100.00%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相关法律文本，授权公司总裁牵头办理工商注册等相关具体事

项。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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